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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某
在11天内先后4次捐精

据介绍，郑某（殁年34岁）生前系心脑外科
主治医师，2008年考入武汉某高校攻读外科学
硕士学位，201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继续在该
校硕博连读，是外科学、神经解剖学专业的在
读博士生。

其间，隶属该高校的人类精子库正在试
运行，在校园内大力倡导学生捐精。经该高
校附属医院多次动员，郑某答应加入捐精队
伍。2010年12月，郑某在某生殖中心所属人
类精子库签署捐精知情同意书，内容包括自
愿捐精，捐精期间每6个月进行一次健康检
查。2011年 1月，该人类精子库对郑某进行
体检，确认其各项身体指标合格，郑某被接纳
为捐精者。

此后，郑某在 11 天内先后 4 次捐精。
2011年2月12日11时许，郑某第五次进入生
殖中心的取精室捐精，13时50分，工作人员
见郑某仍未完成取精，进入取精室发现郑某
倒在地上神志不清，立即拨打120急救。当日
下午，郑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某医院出具一
份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确认郑
某系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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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湘都市报》

“你所有爱过的人，总会在平行的时空爱着
你。”这句被90后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在85岁的
杨兴俊老人身上得到了印证。他一生无私地爱护
和抚养继子，在继子去世后，儿媳妇并没有离去，
而是担起责任四处借钱医治病重的他，并决心赡
养他至终老。

病房里为公公按摩

9月8日是中秋节，解放军163医院的病房里
空空荡荡的，很多病人选择在这一天出院，梁术英
却还在病房内忙活着。梁术英的丈夫虽然过世
了，但她一直照顾着丈夫的继父杨兴俊。

9月2日，公公杨兴俊突发脑溢血，妹妹手足
无措，第一时间通知了长沙的嫂子梁术英。此后
一个星期，梁术英一边筹钱给老人治病，一边守在
病房里全心照顾老人：洗脚、洗澡、按摩、喂饭……

为救公公抵押房产

病友们得知梁术英并非老人的亲儿媳，且其
丈夫已经去世，感动之余，将她的故事传播开来：
梁术英的老公是杨兴俊老人的继子，已于去年11
月底去世。她此前已经在老公的病榻前照顾10
年，很多人认为，老公去世后她应该改嫁过更好的
生活，她却主动承担起照顾公公的责任，24小时
守在医院。

据了解，因为老公患病，梁术英家已经负债十
几万元，今年儿子考上大学，学费也是借的。面对
高昂的医疗费，老人的亲生女儿说：“不要在老人
身上花那么多钱了。”她却坚持将房子抵押贷款。
杨兴俊的主治医生说，他算是恢复得比较好的。
当记者问起这些情况时，梁术英却笑了笑说：“都
是靠亲戚朋友帮忙才熬到今天的。”

“感谢你培养我老公”

在梁术英口中，已经去世的丈夫是一个几近
完美的人：“他勤劳肯干、忠厚老实、体贴细心。”她
老公1994年患了结膜瘤，在生命的最后5年一直
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要瘦弱的她帮忙完成。但
是，说起那5年，梁术英丝毫不提艰辛。

梁术英说，丈夫从小丧父，他8岁随母亲改嫁来
到继父杨兴俊的家，他在继父的无私爱护下长大。

梁术英说，她已经决定了，要回农村一直照顾
继父。“感谢你培养我老公。”梁术英对公公说。

武汉一在读博士生捐精时猝死
家属索赔400余万元，法院判赔1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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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某的父亲带着约30斤重的证据出现在法院门口
（网络图片）

本案是郑某在生殖中心捐精时猝死引
发的侵权纠纷，焦点在于三被告是否存在
过错。

郑某的捐精行为系自愿参加的校外活动，
并非学校组织，某高校及其附属医院和生殖中
心均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在各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本案是
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规
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
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
规定应当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范围包括：产品质量责任、从事高度危险作业
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等法律明确规定
的情形。由此可见，本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
则的范围，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本案适用公平分担损失规则。根据侵权
责任法：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
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承担
损失。在本案中，郑某在捐精时猝死属于意
外，郑某及生殖中心均无过错，郑某死亡产
生的损失应由郑某家属及生殖中心共同承
担。根据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由生殖中心分
担50%的损失。

法院
相关高校及其附属医院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郑某虽属于全日制学生，但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实施民事行
为，其捐精系自愿参加的校外活动，并非学校
组织，郑某与三被告均无过错，某高校及其附
属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判决生
殖中心与郑某家属共同承担损失，经计算，生
殖中心赔偿郑某家属19万余元。

郑某父母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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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
对签订的协议不满
索赔400余万元

郑某家属与生殖中心及郑某所在高校附
属医院协商，达成协议：出于人道主义，生殖中
心及附属医院自愿向郑某家属支付丧葬费、郑
某父母的生活补助费共8.8万元等。后来，郑
某父母对签订的协议不满，将某高校、生殖中
心、附属医院告上法院，要求三方共同承担郑
某死亡赔偿金、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400
余万元。

郑某父母认为，某高校及其附属医院系郑
某生前就读的院校，高校宣传了捐精活动，医
院对郑某进行了捐精动员，且在郑某死亡后的
处理上违反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
存在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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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长江日报》

武汉某高校一名博士研究生在一家生殖
中心捐献精子时猝死，家属将其就读的高校、
生殖中心等相关单位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400余万元。法院一
审判定该研究生与生殖中心均无过错，共同承
担损失。近日，记者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郑某生前照片

律师说法

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